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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沪财发〔2025〕9 号

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

有关事项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有关

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本市城镇土地使

用税困难减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可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的情形

在本市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纳税确有困难的，可按本公告规定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

减免。

（一）资产不足清偿全部或者到期债务并已依法进入破

产程序，且土地闲置不用的。

符合上述情形的，可免征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当月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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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程序终结当月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（二）因受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遭受重大

损失的。

“遭受重大损失”是指纳税人在申请减免税所属年度的

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、社会保险费后，不

足以缴纳税款的。

符合上述情形的，可免征遭受重大损失当年度应缴纳的

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（三）承担公共交通、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污水与垃圾

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职能，并执行《上

海市定价目录》中的政府定价，且发生亏损的。

符合上述情形的，可按照执行政府定价业务收入占主营

业务收入的比例减免亏损年度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（四）从事救助、救济、助残、教科文卫、体育、环境

保护、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公益性或非营利性活动的非营利

组织，且发生亏损的。

“非营利组织”是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经财税部门认定的具有免税资

格的非营利组织。

（五）从事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的鼓励类

产业及各类国家级、市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平台并符合本

市产业发展方向，且发生亏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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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企业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等

产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产业政策确定。

上述第三、四、五情形中，“亏损”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“亏损”或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相关文件规定的“亏损”，即申请

减免税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负。因第三、

四、五项情形减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，不得超过减免年

度的亏损额。

（六）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可申请城镇土

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的情形。

二、不得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的情形

纳税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

困难减免。

（一）从事国家限制或不鼓励发展产业的，即按照国家

和本市有关部门公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属限制类

和淘汰类产业的。

（二）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不能享受城镇土地

使用税困难减免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纳税人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需提交的资料

（一）《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》；

（二）减免税申请报告；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资料或其他证明纳税人实际使用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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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（原件查验后退回）；

（四）与减免理由相关的资料：

1.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情形的，应提供人民法院出

具的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和纳税人土地

闲置不用情况等资料；

2.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情形的，应提供中介机构出

具的受灾损失报告或区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受灾损

失说明或保险公司理赔凭证资料，纳税人申请年度的期末货

币资金余额、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情况等材料；

3.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情形的，应提供执行《上海

市定价目录》中的政府定价、从事相关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

资料；

4. 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三、四、五项情形的，应提供亏

损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按年核准，符合困难减

免条件的纳税人，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。纳税人提交

材料齐全的，主管税务机关从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核准。

（二）纳税人申请困难减免提供的资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。纳税人享

受减免税的情形发生变化时，应当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，税

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减免税资质进行重新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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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纳税人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合困难减免情形或者采

取欺骗手段骗取优惠的，税务机关追缴已享受的减免税税款，

并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市《关于城镇土地

使用税困难减免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沪财发〔2022〕2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2025 年 12 月 30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